附件二

天津仲裁委员会临时仲裁服务收费标准

一、决定临时仲裁庭组成和人数的，每次收取2,000元。
二、指定仲裁员或更换仲裁员的，每一名仲裁员收取4,000元。
三、对仲裁员回避申请作出决定的，每次收取4,000元。
四、提供案件相关费用收支管理服务的，每件案件收取3,000元。
五、提供开庭室和开庭设施的，每间每小时收取1,000元。不足1小时的，按1小时计收。
六、提供庭审记录服务的，每次收取2,000元。
七、提供仲裁秘书协助的，每件案件收取2,000元。
八、提供临时仲裁裁决书或调解书转化的，每件案件按照天津仲裁委员会仲裁收费标准减半收取。
九、其他服务费用由本会根据具体情况与当事人协商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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